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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访谈·

编者按: 杨际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出土文书研究领域

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近年来杨先生

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田制和汉唐赋役制度等问题有新的思考和研究。应本刊编辑部之

约，杨先生结合新近研究、反思，畅谈了数十年来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和体悟。

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

———访杨际平先生

一、北朝隋唐《地令》《田令》的研究

问: 杨先生好! 感谢您接受采访。杨先生您已 80 岁高龄，至今仍每天伏案工作

七八个小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令后学钦佩。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

贡献卓越，均田制是先生的学术研究起点，请您结合治学之路，谈谈均田制的研究

缘起。

答: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均田制”是今人的一种习称，我过去也常这么说。

后经师友郑学檬提醒: 唐代没有 “均田制”，只有 《田令》。一查，果然如此。北朝

隋唐律令确实只讲《地令》《田令》，不说均田制、均田令。隋唐五代时人没有 “均

田制”“均田令”的提法，唐人皇甫湜的元和三年对策说 “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

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
獉獉獉

、开元之际
獉獉獉獉

，不授田而均
獉獉獉獉獉

，不名田而赡
獉獉獉獉獉

” ( 《文苑英华》卷

四八九) ，更是直截了当地否定唐代有什么均田之制。隋唐五代时人常称 《唐令·田

令》设计的那种田制为 “井田事”，如 《唐六典》卷三 《尚书户部》即载: “户部尚

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
獉獉獉獉獉

。”《旧唐书》卷四三 《职官志》亦载 “ ( 尚

书户部) 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分理户口、井田之事
獉獉獉獉

”。所以近几年我就既不用时人

习称之“井田”事，也不用今人习称之 “均田制” “均田令”，而迳直称之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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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

唐宋以来，古今学者对北朝隋唐 《地令》 《田令》实施情况的评估就分歧很大。

有说“我太宗、元 ( 玄) 宗井田法非修也”的; 也有说北齐、北周以降， “田皆在

官” ( 《文献通考》卷二 “水心叶氏曰”) ， “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 ( 《通

志》卷六一引郑樵语) 。今人也是既有言“均田制”为土地国有制的，也有人说 “均

田制”只是一纸空文的。分歧如此之大，自然很值得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傅衣凌先生，很注重利用明清时期的契约、族谱、碑刻等民间

资料。韩国磐先生研究隋唐史，也大量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两位先生都很注重

具有实证特点的出土资料，我个人恰好也比较喜欢利用此类资料。

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厦大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 《敦煌资料》第一辑，便深深地被

它所吸引，认为这是研究北朝隋唐 《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绝好资料，遂决定据

此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
1980 年奉韩国磐先生之命，与李伯重同学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拜会熊

德基先生，始有幸获阅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大喜过望，遂复印而归。《中

国古代籍帐研究》所收相关资料较之 《敦煌资料》更为丰富、准确，遂成为我此后

硕士论文《略论均田制的几个问题》的主要参考资料。研究生毕业后，我仍一直关

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并持续参加讨论。

问: 在 20 世纪，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日学者又是怎

么围绕北朝隋唐《地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进行讨论的?

答: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学者较早从事敦煌文书和

早先从吐鲁番带回的藏于龙谷大学的大谷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对北朝隋唐 《地令》
《田令》实施状况的研究走在中国前头。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吐鲁番晋—唐

近 400 座墓葬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其出土文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 ( 1—10 册) 的陆

续出版，与北京图书馆唐耕耦、陆宏基整理编辑的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 1—5 辑) 的陆续出版，情况发生逆转，中国学者对北朝隋唐 《地令》《田令》实施

状况的研究后来居上。

中日学者关于《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争论，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初，形成以铃木俊为代表的土地还授否定说和以仁井田

陞为代表的土地还授肯定说两种对立观点。铃木俊等通过对敦煌户籍资料的系统研

究，认为: 其时“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区别无非是户籍的记载形式。换言之，户籍上

出现的土地关系就是对农民的现有土地，以永业田为基础，套用均田条文。如果某户

的所有地多于规定的永业田额时，就将其中的一部分按规定当作永业田，再把其余地

当作口分田”，因而否定土地还授的实施。仁井田陞主要依据唐代敦煌户籍的田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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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有“退田”字样，大谷文书中又有 “还公”“死退”“剩退”等字样，因而认为

不能否定唐代实行了土地还授。由于铃木俊等的研究，论据很坚实，所以得到包括中

国学者 ( 如邓广铭、杨志玖等) 在内的多数学者的认同。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日本学者西村元佑、西嶋定生系统整

理并研究了大谷退田文书、欠田文书、给田文书，认为这些文书就是唐代西州 ( 即

吐鲁番地区) 实行土地还授的确证，从而大大加强了土地还授肯定说。大谷欠田文

书、给田文书，应授田的标准是一丁 10 亩 ( 常田四亩，三易部田六亩) ，与 《唐

令·田令》的规定明显不合。西村元佑解释说 “户籍所示的应受田额，是作为公示

天下的大原则的令制的基准，在这个大原则范围之内，还存在着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

的，作为因地而异的实施细则的 ‘式’的基准。西州一丁 10 亩的基准额，恐怕就是

西州地方行政细则中规定的”，开元时期，吐鲁番地区就是依此 “受田基准额”进行

切实的土地还受。吐鲁番如此，敦煌等地亦如此。虽然也有学者，如日本学者宫崎市

定，怀疑欠田、退田、给田文书不是均田制的土地还授，而是屯田的土地还授，但无

确证。因为大谷退田文书、欠田文书、给田文书中确有大量的土地还授实例。由于唐

令《田令》与《户部式》等皆不存， 《吐鲁番出土文书》 ( 1—10 册) 亦尚未出版，

人们一时也尚难对西村元佑、西嶋定生的假设提出强有力的驳论，所以一时几成定

论，连原先持土地还授否定说的铃木俊、池田温也改变主意，承认唐代西州厉行了土

地还授，只是认为这是吐鲁番地区的特殊现象。

第三阶段就是戴建国等据宋 《天圣令》所附 《唐令》完整复原 《唐令·田令》

以后至今。

问: 学术界关于《地令》 《田令》的讨论聚讼纷纷，杨先生是如何进一步展开

《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研究工作的呢?

答: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参加《地令》《田令》实施状况讨论时，以西嶋定生、

西村元佑为代表的土地还授肯定说正风靡一时，中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其说可成定论，

再无置喙余地。我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针对西嶋定生、西村元佑的。我将 《地令》
《田令》实施情况问题分解成 8 个方面: 1. 隋唐时期是否有 “被公认的私有土地”?

2. 初授田时，平民百姓是否普遍实授土地? 3. 官吏是否普遍实授土地? 4. 寺观是否

普遍实授土地? 5. 土地还授时通常是户内帐面调整，还是实际还授? 6. 《地令》《田

令》在抑制土地兼并时起什么作用? 7. 《地令》《田令》之下是否还有各地因地而异

的“受田基准额”? 8. 西村元佑、西嶋定生等借以立论的大谷欠田、退田、给田诸文

书所反映的土地还授，是在 “均田制”之内，还是在 “均田制”之外? 每个小问题

都力图从传世文献记载、敦煌出土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每

一个主要论点都有充分的、可靠的论据作支撑，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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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嶋定生曾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唐代曾存在一种不包括在均田制之内而叫做

‘自田’的公认的私有地。这个意见很重要。如果这个意见正确，那么，无论是否认

还是肯定唐朝实施均田制的人，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观点”。西嶋定生、西村元佑

同时又不加任何论证，迳直认定大谷欠田、给田、退田诸文书就是当时 “均田制”

下的土地还授，并进而推论: 即使在一般内地也切实进行班田收授。

针对西嶋定生、西村元佑上述观点，我写了三篇与之商榷的长文: 《从唐代敦煌

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兼与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教授商榷》 ( 《厦门大学

学报》1982 年第 4 期) 、《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兼与日本

学者西村元佑、西嶋定生先生商榷》 ( 载《唐史论丛》第 1 辑) 、《唐代西州欠田、退

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补证———兼论唐代西州两种授田制度》 ( 载韩国磐主编 《敦

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 年) ，惜皆未见到回应。

随着天一阁藏抄本宋《天圣令·田令》所附《唐令·田令》的发现与完整复原，

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唐令·田令》第 34 条就规定: “诸公、私田荒废

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

官……限满之日，所借人口分未足者，官田即听充口分， ( 原注: 若当县受田悉足

者，年限虽满，亦不在追限。应得永业者，听充永业) 私田不合……”《唐律》本身

就有“诸盗耕种公、私田”“诸妄认公、私田”“诸在官侵夺私田”等条文，而敦煌

吐鲁番户籍的田亩四至连接中也可以发现许多各户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有地。唐代曾

存在一种不包括在《田令》制度设计之内的公认的私有地，已经无庸置疑，以西嶋

定生、西村元佑为代表的土地还授肯定说，确实“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观点”。

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计 56 条共 4000 多字，其中为传世文献所不载者约占

40%。完整复原后的 《唐令·田令》既有原则规定，又有很具体的实施细则，不容

也不可能再有“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作为因地而异的实施细则的 ‘式’的基

准”。西嶋定生、西村元佑等的假设，乃想当然的向壁虚构，完全不合历史事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 ( 4—10 册) 也充分证明，唐代西州确实存在两种授田制度: 一

种是《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狭乡每丁应授田 60 亩; 另一种是根据唐太宗

贞观十六年的《巡抚高昌诏》 “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 ( 载

《文馆词林》卷六六四) ，一丁合受常部田 10 亩。大谷欠田文书、退田文书、给田等

文书反映的正是唐太宗 《巡抚高昌诏》所规定的“官田给百姓”。官田给百姓那种授

田制度的田土来源，一是废屯，一是内迁户的土地。两种授田制不仅应受田对象、应

受田额、文书制作手续与田土分布情况等方面都迥然不同，而且户籍登记的形式也不

同，两者互不兼容。

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原本就有: 各户“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规定;



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 59

土地还受之际，本身就有户内帐面调整规定。土地还受否定说者从敦煌吐鲁番户籍资

料归纳出来的许多规律性认识，都从完整复原的 《唐令·田令》中得到强有力的

印证。

问: 杨先生可否谈谈对北朝隋唐 《地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的总体认识?

答: 北魏隋唐《地令》《田令》都既有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授田规定，同时也都有

将各户原有土地登记为各户已受田的，亦即不触动各户原有土地的规定; 都既有进丁

授田，入老或身死退田规定，同时又有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家

内人别减分”或“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的户内帐面调整

规定。所授之地，北魏明确限于 “听逐空荒”与绝户田，唐代则仅限于公荒废地。

就民户可能因此得到部分公荒废地这一点而言，《地令》 《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

实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垦荒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限田制度; 就其明文规定 “先有永业

者通充口分之数”与土地还授之际先在户内进行调整而言，它实际上又只是一种土

地登记制度。

北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太和九年初颁 《地令》时，首都平城 ( 治今山西大

同) 一带地广人稀，早先曾对迁来的“新民”实行“计口授田”，河西一带因河西大

牧场的废弃，也有田可授，因而估计颁布 《地令》之初曾在一些地方有过实际授田

迹象，但多数地方仍是按《地令》规定将各户原有土地登记为已受田，或者是以买

田入籍算作已受田。初授田之后的土地还受，因各地 “空荒之地”与 “绝户田”拨

充职分田后毕竟十分有限，所以基本上还是按《地令》规定 “家内人别减分”，实际

上无还无受。北周、北齐、隋唐，大体都是如此。武德、贞观年间的少林寺碑与贞观

十四年九月 ( 即唐征服高昌的第二个月) 李石住、安苦 延等户手实等都证明，早

在唐初， 《唐令·田令》规定的所谓授田就已有名无实。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后，

《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的结局，因相关户籍资料皆未见而不详。既有可能一

仍其旧，继续将各户原有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也有可能从此不了了之。在此之

前，北朝隋唐《地令》《唐令》在鼓励垦田与限制土地兼并方面都还是起到一定作用。

问: 目前，北朝隋唐《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讨论显得很冷清，是否意味着

这一问题已经题无剩意? 无须再进行讨论了?

答: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 10 来年，有关 《田令》实施情况的讨论虽显沉寂，

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戴建国等先生完整复原 《唐令·田令》后，我曾郑重指出，

传世文献对《唐令·田令》的介绍很片面，因而许多历史教材与著作介绍唐 《田令》

时也很片面。现在《唐令·田令》既已完整复原，对《田令》的介绍理应有所改进。

很遗憾，近见几部高校历史教材，介绍 《唐令·田令》时，还是只讲授田，不讲

《唐令·田令》规定的“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 只讲土地还授，闭口不讲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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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田令》本来就有 “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规定，继续

误导读者。

近来虽再未见有人撰文论证 《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曾被切实实行，但

常见学者说，中唐以后，“均田制”如何破坏。言下之意是中唐以前，《唐令·田令》

设计的那种田制曾被切实实行过。可见，中唐以前， 《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

制，是否曾被切实实行，其实施状况如何? 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两税法实行后，各

地户籍手实是否仍继续按 《田令》规定登记其田土，更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建中

元年以后唐代户籍手实资料皆不存。在未见到建中以后的唐户籍、手实前，恐难断定

两税法实施时《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已经破坏或者说已经崩溃。

二、汉唐赋役制度的研究

问: 户调制作为汉唐时期重要的赋役制度，请您谈一下关于户调制起源问题的

看法。

答: 这和我参加郑学檬先生主持的 《中国赋役制度史》的编写工作有关，租调

制这部分基本上是我写的。秦汉以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经历三大阶段，从秦

汉时期的田租口赋制，到东汉建安九年开始实行的田租户调制，再到中唐建中元年开

始实施的两税法。户调制如何产生? 是学界很关注的问题。唐长孺先生对此有过研

究，指出魏晋的户调制由两汉的财政调度演变而来。韩国磐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杨小甦

的学位论文也曾以《户调探源》 ( 1988 年) 为题，讨论户调制的起源。杨小甦指出:

汉代财政调度源于两汉政府财政收入与国家消费的内容在实物形态上的不平衡与各地

区财政收支状况的不平衡。汉代政府收入的主要是钱与谷，而其消费则主要是谷与

帛，这其中的矛盾即使在国家财政收支总量上富有盈余时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矛盾

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调度来解决。各地区物产不同，财政收支情况也不平衡，也需

要调有余以补不足。“调”经历了从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单纯的财政调拨

关系到反映政府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的变化。正常的财政调度有严格的制度，

通常是由地方政府或部门提出申请，经财政主管部门 ( 如大司农) 审核，然后下达。

以政府库藏的钱向盛产绢帛的地区市买绢帛，然后再通过财政调度调拨到需要绢帛的

地区。盛产绢帛的地方，每年都有调绢帛的定额。这种财政调度实际上只是政府调拨

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库藏以供给国用，反映的是国家在地区和部门间平衡财政收入

与财政支出的一种财政关系，而不涉及郡国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与赋税制度

本身并无直接关系。郡国行政系统或均输系统市布帛 ( 或其他实物) 以应调，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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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以租谷、赋钱应调一样所反映的都只是国家在地区和部门间平衡财政收入与财

政支出的一种财政关系，而不是政府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倘若政府财政困

难，无钱市买绢帛时，情况就不同了。当朝廷下达调发任务，而地方政府既无物可调

又无钱市买调物时，解决办法通常有三: 1. 保留市买形式而贳贷于民。2. 中央政府

下令加征赋税或由地方政府加征民钱以应调。3. 直接向民户摊派调物。后两种方式

就是横调、杂赋敛。所谓贳贷于民，通常也是贷而不还。上述这些征敛方式虽然都具

有强制性、无偿性，但还没有确定的税则、确定的征税对象，以及全国统一的税额或

税率，所以也都还不具有正式赋税的基本特征。在财政持续入不敷出情况下，久而久

之，临时性的横调、杂赋敛就逐渐演变成正式的税。建安九年，曹操打败袁氏势力，

夺取袁氏地盘后，便正式实行田租户调制，将原先的口钱、算赋与横调、杂赋敛，归

并为“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制正式成立。 ( 以上内容参见 《析长沙走马楼三

国吴简所见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1996 年 10 月，长沙走马楼出土了 10 多万枚三国吴简，先期披露的一些吴简，

涉及“调”，引起学者的热烈的讨论。或认为其时孙吴的税制还是田租口赋制，或认

为当时孙吴已经实行了户调制。2003 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 壹) 》正式

出版。2006 年我利用该书资料撰文 《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 “调”———兼谈

户调制的起源》，在杨小甦观点的基础上，进而认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

“调”布，既非正式的户调制，也不是横调、杂赋敛，而是政府购买，属正常财政调

试范畴。“调”皮则有一部分属于横调、杂赋敛，通过加征百姓税钱予以支付。

问: 唐代租庸调制下江南折租造布的问题引起学者极大的兴趣，也曾成为隋唐财

政制度源出东晋南朝说的重要立论依据。那么，我们如何以唐代财政调配的视野来理

解唐玄宗时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现象呢?

答: 陈寅恪先生说唐开元二十五年江南的折租为布为 “南朝旧制”，并由此得出

唐中央财政制度渐次南朝化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说南朝有折租为布制度，所依据的是

两条明显失校的南齐资料。其实，南齐并无折租为布制度。 《南齐书》卷三 《武帝

纪》载永明四年“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同书卷四

〇《竟陵王子良传》亦记 “诏折租布二分取钱”。我以为这两条资料的 “租”都是

“调”字之误。理由很多，最关键的是上引 《南齐书·武帝纪》有 “三分二取见布”

句，这个“见”字很重要，在古代就是“现”字，“见布”的意思是该税种的本色是

布。租调制时代，租的本色是粮食，只有户调的本色是布。可见上述两则资料的

“租”字都是“调”字之误。都是讲折布为钱，而不是折租为布。也就是说南朝本无

折租为布制度。既然南朝本无折租为布制度，那么，唐代江南的折租造布就不是什么

“南朝旧制”，也就无所谓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问题。开元二十五年前后，江南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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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为布，关内诸州的庸调资课折粟米，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州的折租造绢，通水利州

则依旧纳见粮。这么安排，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财政调度的成本 ( 主要是运输成

本) ，保证财政供应。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大致包含四方面的内容: 1. 财政收入制度

( 包括赋役制度等) ; 2. 财政支出制度; 3. 财政平衡、财政调度; 4. 财政管理制度。

唐代江南的折租造布并未引起唐代财政收入制度 ( 包括赋役制度) 、财政支出制度与

财政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动，其所关涉者主要只是财政调度关系。因此说唐代江南的折

租造布只不过是唐代财政制度体系中的财政调度这一环节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局部变

化而已，算不上是国家财政制度史上之一大变革。

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径与展望

问: 杨先生您在做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处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

答: 我做经济史研究的体会是要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

括出土文献。这两类资料各有不同特点。传世文献有关政治活动与人物活动的记载

多，反映社会基层生产生活的少。出土资料则相反，反映社会基层生产生活的多，反

映社会上层与朝廷活动的就极少。传世文献往往比较宏观，出土资料一般比较微观。

传世文献主观上就是要传世，往往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融入个人偏见，因而容

易失真。出土文书本不想传世，就事论事，因此比较客观，带有原始档案性质。两者

适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如果只看出土资料，往往背景不清。只看传世文献，往往

欠具体，缺乏实证性。所以一定两者互补才行。

研究出土文书，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人侧重研究文书本身，为他

人提供方便。有的人则力求利用出土文书，研究社会制度或重大事件。这两方面的研

究都很重要，都有学术贡献。我个人则比较偏好于利用出土文书研究某种经济制度。
20 世纪中叶以前，关注出土文书的学者还不很多，有许多学者对出土文书不了

解，甚至不以为然。这些年随着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的大量出土，秦国

史、孙吴史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年轻学者多数都很关

注出土资料，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践行。

问: 您认为青年人怎样才能练好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基本功?

答: 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经济史尤其是这样，没有多少主观想象的空间。我

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首先是要多看一些原始的经济史资料书，比如 《通典》 《唐会

要》中就有很多经济史资料，《宋会要辑稿》中的资料就更丰富了，宋代经济史研究

肯定都要参考它。至于研究方法这倒没有很专门的书，吴承明先生曾经说过: 各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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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理论对我们来说都只是方法论，这也有 “史无定法”的含义。只要你的研究在广

度、深度上比前人有所推进，能使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什么方法都可用。反之，

如果只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用新的概念体系或某种框架加以重新包装，那就没有什么

价值。

我个人体会要多看学术争论的文章，围绕着一些争论性的话题，对双方的观点、

所使用的材料都认真琢磨，这样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当然这对初学者来说可能

有点难，可能觉得争论各方的文章都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看多

了，思考多了，慢慢就能弄清论战双方分歧所在，哪些提法可以成立，哪些提法不能

成立，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

其次，做某项专题研究，要尽量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如研究铁器工具在发展社

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就得学些冶金史的知识，了解生铁、熟铁、钢铁的性能及其冶炼

特点，这样看问题才能比较深入，在研究过程中才能够发现深层次的问题。

问: 杨先生在做经济史研究时，使用了大量图表来呈现自己的论证，请您谈谈对

量化研究的看法。

答: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必须掌握充分的相关资料。讨论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举出一两个例证，这比较容易，但往往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相反的例证可能举出更

多。例证自然越多越好，但例证多了，就不能简单罗列，就要考虑用制作图表或用统

计的方法。多年前，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曾来厦大参加研究生答辩，他就说厦大研

究经济史，很喜欢用图表。事实也是如此。我觉得，算出来的结论往往比举例式的结

论更有说服力。量化和图表的方法可以容纳大量资料，包涵大量的信息。比如我在研

究敦煌吐鲁番地区租佃关系时，就把一百多件契约中的信息归纳在图表中，定额租、

分成租、货币地租，分别有多少件，亩租多少，租期多长，一目了然。

问: 作为资深的经济史研究学者，请您为当前的研究提些批评性意见或者建议?

答: 早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有一个偏向就是比较重视法令规定，忽视其实施

状况的考察。这一情况现在有了很大改善。现在的一个缺点是很多学者做学问前后贯

通不够。老一辈史学家都强调前后贯通，现在的基本倾向是每个人的研究时段越来越

短，多数仅局限于一个断代。甚至仅局限于一个断代的某一侧面。对前后断代既不关

心，也不甚了了，却又喜欢妄加褒贬，做 “比较研究”。近见几篇宋史论文，谈宋代

租佃关系的发展，说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是我国封建土地制度演进史上的一方醒目的

路标，说以人身依附关系淡化为标志的租佃关系的发展都生在、长在北宋社会的特定

历史条件这块土壤里，说中唐以前是部曲庄园制。这几位学者显然不了解前面提到的

1981—1991 年《吐鲁番出土文书》 ( 1—10 册) 已经先后出版，其文书的年代都在中

唐以前。该出土文书中户籍手实甚多，其中提及一些部曲，但数量极少，因而唐史学



64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 年第 3 期

者普遍认为唐代部曲几近绝迹，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该出土文书还表明唐代

租佃关系、契约租佃关系都很盛行，租佃制已明显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

式中占主导地位。该出土文书中的租佃契，唐前期的多达 60 多件 ( 除去唐代以前者

约 40 件) ，而目前所见的宋、辽、金、元直至明初的租佃契却总共不超过 30 件。可

见这几位宋史学者笔下的唐代，与唐代现实相差有多远。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重点研究某个时段某一方面，这没问题，但至少要

“瞻前顾后”。前后断代的书不可能都读，但泛读几本，哪怕只是翻翻，还是有好处

的。“略知一二”，总比浑然不知好。

当前更大的问题是做经济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前半段先秦、秦汉、魏晋

南北朝和隋唐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转移到了其他时段或者其他领域。并不是

说这些时代的经济史研究没有什么潜力可挖，其实，如果深入研究，可以讨论的问题

还有很多。虽然做经济史研究难度很大，但真正做下去，也不会感到很难，也会乐在

其中，我退休了依然在做经济史研究，就是因为乐在其中。

( 厦门大学历史系 赵永磊、卓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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